
國 立 二 林 高 級 工 商 職 業 學 校 進 修 部 

學年度  第   學期   休學申請書 
年    月    日 

學號  

休 

 

學 

 

原 

 

因 

 一、因病(341) 

科別   二、志趣不合(342) 

年班   三、經濟困難(343) 

姓名   四、缺曠課(344) 

繳回劃撥單收據   有   否  五、兵役(345) 

填退費收據       有   否  六、其他(347)： 

文 號  填平安保險切結書      有      否 

 

住址： 

 

電話： 

 

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行 

組員： 

 

 

組長： 

 

 

主任： 

導師： 

 

學務組長： 

 

 

生輔組長： 

 

 

合作社: 

校長： 

 

＊依學籍管理辦法第 19條規定:第一次休學學生，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、轉學或放棄學籍者，視為申請第二次休學;第二

次休學學生未於期限內辦理復學、轉學或放棄學籍者，學校應廢止其學籍。 

＊依學籍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:休學學生應持休學證明書，向學校申請復學。學校應將學生編入與休學時相銜接之年級、

科(學程)就讀。 

已領□休學證明書正本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: 

    □合作社退諸值金_____元             日期: 

    □其他: 


